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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万元集中返还

昨日上午，宁波市公安局举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冻结资金集中返还仪式。此次集中返还共涉及74起

案件，案件类型包括QQ冒充老板诈骗财务人员、冒

充熟人诈骗、机票退改签诈骗、信用卡提额诈骗等，返

还金额共139笔1370余万元。图为15名被害人代

表现场领取了被骗资金。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黄盛剑 摄

结伴踏上“异国犯罪之路”

发财梦碎潜逃回国
落地就被一网打尽

通讯员 卓珊珊

本报讯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外不是法外

之地。近日，平阳县警方抓获了3名从印度尼西

亚潜逃回国的诈骗嫌疑人。

85后的林某甲，因文化程度不高，一直没找

到合心意的工作。看见有个老乡常常出国，出手

阔绰，林某甲很羡慕。2016年7月，这个老乡回

国来，林某甲上门讨教“发财之道”。原来，老乡

打着旅游的名义出国，其实是在印度尼西亚加入

了冒充公检法往国内打诈骗电话的团伙。心动

不已的林某甲随老乡踏上了“异国犯罪之路”，此

次同行的还有林某乙、林某丙。

但是，他们的发财梦很快破灭了。他们刚刚

加入诈骗团伙不久，平阳警方便发现了这个团伙

的行径，并迅速抓获这个团伙中已回国的涉案人

员。为了躲避警方打击，林某甲一直隐姓埋名躲

在印度尼西亚，不敢与家人联系。

随着时间的流逝，林某甲越发思念家人。想

着事情已经过去了2年多，他与林某乙、林某丙

商量后决定潜逃回国。结果，3人刚回到国内，

就被平阳警方一网打尽。

见习记者 宋文瑾

本报讯“征战半生，归来时不泯信仰！只要

人民呼唤，你会把自己再次点亮。那枫桥的智

慧，又写下新的篇章。135本日记里，是你守望

着的幸福家乡。你叫杨光照，你用人生注解这个

名字，温暖，高尚！”12月4日晚，在由司法部、全

国普法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宪法

的精神法治的力量——CCTV2018年度法治人

物评选及颁奖礼”上，来自诸暨枫桥的退休民警、

“老杨调解中心”负责人杨光照获评“CCTV2018

年度法治人物”。包括他在内，共有12位（组）优

秀基层法律工作者获此殊荣。

杨光照自部队转业后，成为诸暨市公安局的

民警。他先后荣获全省、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浙

江省“人民满意”十大杰出民警、浙江省优秀共产

党员、浙江省优秀人民调解员等无数荣誉；还被

司法部聘为“全国人民调解专家”，全国仅10人。

杨光照今年69岁了，本该退休的他应群众要求

成为枫桥镇调委会的一名调解员。近5年来，“老杨

调解中心”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70余起，调解结

案1050余起，调处率达98％以上，纠纷结案率达

100％，兑现各类经济损失赔偿（补偿）5300余万元，

群众满意率达100％。

枫桥调解员杨光照获评
“CCTV2018年度法治人物”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讯 员工任职期间“另起炉

灶”，企业要求其赔偿违约金，于法有据

吗？企业烂尾楼引起群愤，是以保障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先还是以盘活企业

资产为重？昨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在

“提升司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

布会上，发布了涵盖从立案、调解、保

全、审判到执行各个环节的15条措施，

以及杭州两级法院在审理涉企案件中

十大典型案例。

企业在市场中比拼的不仅是产业

效能，更为重要的是对技术信息掌握的

独享性及时效性，竞业限制矛盾纠纷随

之而来。在十大案例中，就有一起员工

任职期间“另起炉灶”，利用自身掌握的

技术信息资源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件。

廖某是杭州某网络教育公司的中

层领导，这家公司的经营以开发在线

学生教育软件、营造互联网课堂为

主。任职期间，廖某与公司签订了竞

业限制协议，约定廖某在工作期间不

得自营或兼职代理同类或类似产品。

而廖某却依然与他人合资设立了另一

网络教育公司，并且经营类似产品。

于是，公司将廖某诉至法院，要求其

支付60万元竞业限制违约金。法院审

理认为，信息数据资源或是商业秘密

是现今企业赖以生存的根基之一，廖

某在任职期间设立经营性质相同公

司，无论从公司名称所指向的业务范

围还是登记机关所载明的公司经营范

围，均无法排除廖某生产或经营同类

或类似产品、业务的可能，其行为明

显违反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企

业要求赔偿违约金是于法有据的。

杭州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邵景腾

介绍，杭州两级法院依法妥善审理各类

涉民营企业案件，避免司法措施使用不

当而增加企业负担，除利用审判保障维

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外，还在执行环节护

航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上下了很大

功夫。

2015年，杭州市余杭区一重点民营

企业因资金断裂造成正在开发的某住

宅项目烂尾，众多债权人诉至法院，涉

及执行案件100余件，申请执行债权金

额达7个多亿。考虑到简单司法拍卖企

业名下烂尾楼项目楼盘，其拍卖价值将

大打折扣，法院最终通过区企业资金链

风险防范和化解处置平台，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手段，多方联动，引入合作

方，盘活资产，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15条措施中还提到，杭州法院将

加强机制建设，继续做好都市版“枫桥

经验”的杭州探索，努力构建“多部门联

动、多主体参与、多方式开展”的解纷机

制，努力形成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

展的强大合力。

员工“另起炉灶”公司索赔60万元
杭州中级法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案例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李爽

本报讯 在全省首个宪法宣传周期

间，省司法厅、省普法办依托微博、微

信、抖音平台推出了一款适合网民参与

的新媒体普法轻应用——“我爱读宪

法”创意朗诵H5。

网友点击进入H5主页面，首先可

以看到数十个飘动的语音条，这是由浙

江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播、省反诈大使梦

瑶女士，绍兴市86岁普法老人马张煜

及浙江省第二女子监狱一监区教导员、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陈顺青等数十名热

心社会公益普法的知名人士和全省司

法行政系统的先进人物代表领衔朗读

的宪法条文。

收听了领衔朗读者的朗诵之后，网

友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宪法朗读页面，选

择想要朗读的宪法内容即可录音。朗读

内容是从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节选的部分条文，分成“沐浴

宪法的荣光，感受宪法的尊严，体验宪法

的温度”3个小主题，每一个小主题下有

相应的宪法文本。

朗读完宪法文本，网友保存录音即

可生成属于自己的专属宪法朗读海报，

并根据朗读内容显示相应的关键词，例

如坚定、威严、温暖、标准等。

活动推出第一天，仅“浙江普法”政

务微博发布的宪法朗读活动微博，就获

得了2万多转发、近1万条评论和6600

多条点赞，反响十分热烈。

从即日起到12月底，将个人的宪法

朗读海报或“我爱读宪法”H5分享到朋

友圈，截图发给“浙江普法”微信号后台，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00元的时尚奖品。

张玮

陈某为测试丈夫的真心谎报孩子

失踪已是不对，在明知引发极大社会关

注，投入巨大公共资源的时候，仍不知

悔改更是错上加错。法治社会容不得

这样的“测试”！

其一，公共资源不容浪费。毫无疑

问，这起谎报警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

源。一方面，大量警力投入其中。从警

方通报看，家属报案后警方立即启动重

大警情处置机制，调用一切资源连夜开

展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大量社会力量

自发参与。大量市民自发地参与到寻

找的队伍中来，有的市民在家属宣称的

孩子失踪地点进行了地毯式搜寻，有的

市民甚至沿着道路走到了河边寻找孩

子。面对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谎报警

情的陈某可曾想过后果？

其二，法律权威不容挑战。谎报警

情除了会浪费大量公共资源，更可能使

得公众陷入恐慌，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在民警和热心市民积极搜寻孩子

的同时，各种谣言也冒了出来。有的

说孩子已经被拐出乐清，还有的说孩

子被割了器官，也有骗子索要赎金，一

时间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

响。我国法律对于谎报警情的行为规

定了明确的法律后果，等待陈某的必然

是法律的严惩。

其三，公众善意不容践踏。如果说

对公众资源的浪费和对法律秩序的挑

战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那么其透支

社会公信、消费公众善意则是更深层次

的恶果。任凭谁都希望孩子平安，正是

有了这份同情和善念，才会有那么多陌

生人参与进来、行动起来。也正因如

此，这份同情和善念才更加容不得丝毫

的虚假与戏耍。如果以善良出发，竭尽

全力之后却发现出发的起点建立在隐

瞒与欺骗之上，除了愤怒更会消解支撑

善良的力量。“狼来了”的故事大家耳熟

能详，当公众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撒谎与

戏弄习以为常的时候，谁还会相信下一

个求助与呼喊？

孩子父亲家的老宅孩子父亲家的老宅

法治社会容不得这样的“测试”

连续多日荒诞的“演出”，如此

消费群众的善良、公共资源，显然法

律并不允许。

昨日警方的通报中提及，“鉴于

陈某蓄意藏匿其儿子黄某，并到公

安机关虚假报警，且在各方查找期

间，继续假装配合搜寻，其行为已严

重透支了社会诚信和良知，消耗了大

量的公共资源，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已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公

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怎么理解严重扰乱了社会秩

序？这两天一直在关注事态进展的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巍律

师解释说，该罪名是《刑法修正案

（九）》新加的一项，“关于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

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生活、工作、生产、

经营、教学、科研等活动，也指网络秩

序的混乱，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以

及其他媒体的广泛传播，造成了社会

的恐慌混乱心理，严重扰乱了网络舆

论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

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

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

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

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接1版）

法律分析 陈某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我爱读宪法”创意朗诵引爆朋友圈


